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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1  

 

个案种类  ：丢空／未经认可人士入住单位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房屋署屋邨办事处职员因受查单位水表读数没有增加，以及在

多次突击查访单位后未能遇见上诉人及其他人士，遂将怀疑滥用公

屋个案转交房屋署善用公屋资源分组作深入调查。  
 

由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 月，房屋署调查员曾于不同时段

查访受查单位共 15 次，均没有遇见上诉人或其他人士。根据出入境

记录，上诉人长期不在港。在调查期间，单位的水、电耗用量均低

于房屋署估算一般一人家庭的平均最低耗用量。水表读数在 2023 年

8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的 144 天没有录得增幅。  

 

房屋署调查结果显示，上诉人一家未有经常持续在公屋单位居

住，违反租约条款第 I I (20)条的规定。房委会于 2024 年 4 月向上诉

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与女儿均在内地工作或就学，上诉人的妻子亦因

须往内地照顾中风的父亲而无法回港。上诉人称会尽快安排返港恒

常居住及工作，上诉人的女儿亦会申请回港继续学业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

由如下：  
 

(一 )  小组一致信纳房屋署的调查结果，上诉人一家在调查期

间违反租约条款第 I I (20)条的规定，他们没有经常持续

在受查单位居住，所以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

是有理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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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资料及所作陈述，上诉人指他在多

年前已开始携同女儿到内地生活，期间上诉人与女儿在

内地工作／读书，而上诉人妻子则须留在内地照顾父母。

小组经询问上诉人一家的情况后，未能接纳上诉人一家

多年来有经常持续在受查单位居住。  
 

(三 )  在考虑个案情况是否适合行使酌情权方面，经综合考虑

上诉人的情况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上诉人现已安排返港

工作、上诉人女儿将报读香港学校，以及考虑现时仍有

不 少 正 轮 候 公 屋单位 并 有 迫 切 住 屋需要 的 申 请 人 士 ／

家庭后，小组认为此个案情况不足以裁断行使酌情权。 
 

(四 )  小 组 亦 考 虑 到 倘若上 诉 人 一 家 因 房屋署 收 回 公 屋 单位

而导致无家可归，房屋署可安排他们入住临时收容中心。 
 

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

足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为了维护公屋资源公平合

理分配，小组认为须收回受查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

上更有住屋需要的合资格人士及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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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2  

 

个案种类  ：丢空／未经认可人士入住单位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房屋署屋邨办事处职员因接获受查单位「零／低耗水量」报告

及多次突击查访单位后未能遇见上诉人，遂将怀疑滥用公屋个案转

交房屋署善用公屋资源分组作深入调查。  
 

由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4 月，房屋署调查员曾于不同时段

查访受查单位 18 次，均没有遇见上诉人。根据出入境记录，上诉人

长期在本港。水、电表读数在房屋署调查期间没有录得增幅记录。  
 

房屋署调查结果显示，上诉人未有经常持续在公屋单位居住，

违反租约条款第 I I (20)条的规定。房委会于 2024 年 4 月向上诉人发

出迁出通知书。  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因工作关系而需早起，在工作疲劳时会于工作处

驾驶室或摊档留宿，因此他是在查访时刚巧不在受查单位。上诉人

亦称他为单身人士并将近退休，受查单位是他余生的唯一居所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 

(一 )  小组一致信纳房屋署的调查结果，上诉人在调查期间违反

租约条款第 II(20)条的规定，他没有经常持续在受查单位

居住，所以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有理据的。 
 

(二 )  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资料及所作陈述，上诉人因工作原因

较少时间留在受查单位，上诉人亦有时会因太疲倦而在工

作处驾驶室或摊档休息，而房屋署的资料显示受查单位在

调查期间及调查结束后，均录得多天「零」水电耗用量记

录，房屋署在各次的查访亦遇不到上诉人。经考虑后，小

组不信纳上诉人有经常持续在受查单位居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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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在考虑个案情况是否适合行使酌情权方面，经综合考虑上

诉人的情况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上诉人的工作、经济及收

入状况、上诉人年老并将近退休等，以及考虑现时仍有不

少正轮候公屋单位并有迫切住屋需要的申请人士／家庭

后，小组认为此个案情况不足以裁断行使酌情权。  
 

(四 )  小组亦考虑到倘若上诉人因房屋署收回公屋单位而导致

无家可归，房屋署可安排他入住临时收容中心。  
 

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足

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为了维护公屋资源公平合理分

配，小组认为须收回受查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上更有

住屋需要的合资格人士及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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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3  

 

个案种类  ：欠租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上诉人于 2023 年 3 月至 4 月期间，因拖欠两个月租金，违反

租约条款的规定，房委会向上诉人首次发出迁出通知书。由于其后

上诉人全数清缴所有欠租，房委会遂撤销有关的迁出通知书。上诉

人于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连续三个月拖欠租金，违反租

约条款的规定，房委会为此再两度发出迁出通知书，上诉人之后清

缴所有欠租，房委会亦撤销有关的迁出通知书或重批租约。上诉人

在 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7 月期间再次欠租，违反租约条款的规定，

房委会于 2024 年 7 月第四次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因失业及未能找到工作，只能向他人借钱应付生

活开支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

由如下：  
 

(一 )  上诉人连续三个月将每月租金拖欠至下一个月才清还，违

反租约条款的规定，故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

有理据的。  
 

(二 )  小组得悉上诉人仍未清缴欠租，同时考虑到上诉人未能提

供切实可行的还款方案，认为此个案情况没有裁断行使酌

情权的理据及决定确认有关的迁出通知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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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4  

 

个案种类  ： ｢富户政策 ｣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的会议上通过

优化「富户政策」，政策并已于 2023 年 10 月开始实施。根据「富

户政策」，在公屋居住满十年的住户，须每两年进行一次申报。如

住户拥有香港住宅物业，或家庭入息超逾现行公屋入息限额 5 倍或

总资产净值超逾现行公屋入息限额 100 倍，或选择不作出申报（包

括没有按要求填写申报表或提供所需资料），均须迁出现居公屋单

位／不获批新租约。  
 

房屋署于 2023 年 3 月向上诉人派发「富户政策」 2023 年度   

（ 4 月）申报表，要求上诉人于 2023 年 5 月期间交回填妥的申报表。

因上诉人于限期前未有递交有关的申报表，房屋署于 2023 年 6 月两

度致函上诉人，提醒他递交已填妥的申报表。于 2023 年 9 月，因上

诉人仍未交回申报表，房屋署致函通知上诉人将不获准继续租住现

居公屋单位。鉴于上诉人不就「富户政策」申报事宜作出申报，违

反「富户政策」的规定，房委会于 2024 年 2 月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

知书。  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本计划长居国内及决定归还公屋单位，惟他于

2023 年年末因变故而打消离港念头，现未能及时找到居所无处容身，

他希望小组可宽限数月让他延后迁出公屋单位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

由如下：  
 

(一 )  上诉人没有就「富户政策」申报事宜作出申报，违反「富

户政策」的规定，所以房委会根据「富户政策」向上诉人

发出迁出通知书是有理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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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资料及所作陈述，上诉人没有打算递

交有关的申报表，并将离港工作和未有具体回港计划。基

于以上因素，小组一致议决确认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的迁

出通知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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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5  

 

个案种类  ：离婚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根据房委会「公屋住户离婚后的住屋安排政策」，公屋家庭不

可因离婚问题而获得分配额外的公屋资源。户主夫妇离婚后须自行

安排居所。若双方未能达成协议，房屋署通常会支持把公屋租住权

拨归获得所有子女管养权的一方（倘租约内并无其他认可住客）；

或包括所有认可住客（如成年子女、父母、姻亲等）的一方；或（就

共同管养权个案而言）获判可与子女共住以照顾其日常生活的一方

（如适用）。离婚后没有获判子女管养权或租约内没有认可住客选

择与其共住的单身一方须迁离公屋单位。  
 

上诉人于 2022 年 2 月办妥离婚手续，由于上诉人的两名子女

已成年，毋须法庭就管养权作出判决，而由于两名子女均选择跟随

上诉人的前妻生活，上诉人因此成为单身的一方。基于上述情况，

房屋署按现行政策把此户单位的租住权拨归上诉人前妻及两名子女，

并已按照离婚后的住屋安排将前妻及两名子女迁至另一公屋单位。

上诉人在丧失租住权的情况下，必须迁离现居单位，惟上诉人拒绝

迁离，房委会遂于 2024 年 5 月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现行「公屋住户离婚后的住屋安排政策」对他不公

平，他不接受因离婚须将租住权拨归其他认可住客选择同住的一方。

上诉人指他年老虚弱及身体状况欠佳，亦是一名综援计划受助人士，

故希望可继续在现居单位居住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
(一 )  根据「公屋住户离婚后的住屋安排政策」，由于上诉人已

成年的子女已表明与上诉人前妻共同居住的意愿，故此户

单位的租住权拨归上诉人前妻，而上诉人因丧失租住权须

迁离现居单位。另外，房屋署已应上诉人前妻要求，安排

上诉人前妻及两名子女调迁至另一公屋单位，故房委会向

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有理据的。  



11 

(二 )  小组信纳房屋署已向上诉人以书面及会面形式解释「公屋

住户离婚后的住屋安排政策」，故上诉人是知悉此政策的

内容。  
 

(三 )  小组经综合考虑上诉人的情况后，认为房屋署应切实执行

现行的房屋政策，而公共房屋是宝贵的社会资源，公屋住

户是有绝对责任按照租约条款遵守房屋署订定的各种政

策。  
 

(四 )  小组亦考虑到倘若上诉人因房屋署收回公屋单位而导致

无家可归，房屋署可安排他入住中转房屋或臨时收容中心。 

 

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足

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为了维护公屋资源公平合理分

配，小组认为须收回上诉人现居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

上更有住屋需要的合资格人士及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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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6  

 

个案种类  ：不符合租住公屋资格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上诉人于 2022 年 8 月透过公屋轮候册获编配现居公屋单位。因

接获匿名举报，屋邨办事处转介此个案予善用公屋资源分组作深入调

查。经调查后，房屋署发现上诉人于 2018 年 1 月填报「公屋轮候册申

请表」，在 2022 年 1 月填报「漏报项目声明」和「申请者声明」，以

及在 2022 年 8 月填报「入住公共房屋声明」时，少报个人资产。倘若

上诉人如实申报，此户已超逾当时申请公共租住房屋的资产限额，并不

符合申请公屋资格，以及不会获编配入住现居单位。房委会遂于 2024

年 1 月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文化水平低及无意隐瞒，他对申请表内容理解不足，

而申请表是由朋友代为填写。另外，他女儿患有精神疾病，公屋单位对

他们而言非常重要，希望可酌情处理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 

(一 )  根据上诉各方所提供的资料及所作陈述，上诉人在「公屋

轮候册申请表」、「漏报项目声明」及「入住公共房屋声

明」中少报个人资产，因而获编配并入住现居公屋单位。

倘若上诉人如实申报其总资产净值，此户并不符合申请租

住公屋的资格，亦不会成功获编配入住现居公屋单位，因

此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有理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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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上诉人表示他的文化水平低，不明白申报的要求。上诉人

称他让朋友代填「公屋轮候册申请表」，而「漏报项目声

明」及「入住公共房屋声明」则不涉及友人代填的情况。

另外，上诉人确认他于法院上承认虚报资产的控罪，并被

裁定罪成，显示上诉人虚报资产情况属实。上诉人在填报

「漏报项目声明」及「入住公共房屋声明」时，需会见房

屋署职员，并可就表格内容要求职员作出阐释，但上诉人

未有要求职员阐释表格内的条款。小组经考虑后，不接纳

上诉人指因不明白申报要求而少报资产的说法。   
 

(三 )  上诉人希望小组体恤其收入不稳，身体状况不佳及其女儿

患有精神病，让上诉人能继续与女儿居于现居公屋单位，

惟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文件证明有关情况。  
 

(四 )  小组认为上诉人应在申请公屋时、进入审查阶段时，以及

在获配公屋单位时，如实申报其入息及资产净值。倘若小

组在未有充分理据的情况下，对此个案行使酌情权，则对

其他如实申报又有迫切住屋需要的公屋申请者不公平；及  

 

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足

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为了维护公屋资源公平合理分

配，小组认为须收回此户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上更有

住屋需要的合资格人士及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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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7  

 

个案种类  ：不符合租住公屋资格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上诉人一家于 2016 年 9 月透过公屋轮候册获编配现居公屋单位，

房屋署善用公屋资源分组随机抽查，发现上诉人自 1991 年 5 月起至今

一直拥有一个香港住宅物业，但上诉人在 2010 年 6 月填报「公屋轮候

册申请表」、在 2012 年 10 月填报「申请人声明」，以及在 2016 年 8

月填报「入住公共房屋声明」时，均没有申报其拥有香港住宅物业。倘

若上诉人如实申报，此户当时并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，以及不会获编配

入住现居单位。房委会遂于 2024 年 6 月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多年前将有关香港住宅物业抵押予银行借贷，协助雇

主公司周转。其雇主公司最终被清盘，上诉人当时以为他已失去物业，

并过境到内地工作及生活。其后上诉人返回港并申请公屋。上诉人称他

在接到房屋署通知后，才知道自己仍然拥有有关物业，现时物业已被多

间银行钉契，而上诉人无力偿还欠款。此外，上诉人表示他年老多病及

没有工作能力，儿子仍在就学，依靠同住的前妻工作以维持生活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 

(一 )  根据上诉各方所提供的资料及所作陈述，上诉人自 1991年

5月起一直拥有香港住宅物业，惟上诉人在填报「公屋轮候

册申请表」、「申请人声明」和「入住公共房屋声明」时

均没有作出申报，倘若上诉人正确申报，此户并不符合申

请租住公屋的资格，亦不会成功获编配入住现居公屋单位。

因此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有理据的。  
 

(二 )  上诉人因多年前将物业抵押予银行，协助雇主公司周转，

他在公司被清盘后以为该物业已不再属于他，直至在收到

房屋署通知后才知道自己仍然拥有有关物业。现时物业已

被多间银行钉契，上诉人无力偿还欠款。小组经考虑后，

不接纳上诉人没有申报拥有香港住宅物业的情况。  



15 

(三 )  小组认为除了考虑上诉人及此户租约内认可人士的情况

外，亦应同时考虑现时房屋政策及小组的裁决向公众，特

别是公屋居民传达的信息，而倘若小组就此个案裁断行使

酌情权，则对如实申报的申请人／家庭不公平。  
 

(四 )  小组亦考虑到倘若上诉人及此户租约内的认可人士因房

屋署收回公屋单位而导致无家可归，房屋署可安排他们入

住临时收容中心。  
 

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足

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为了维护公屋资源公平合理分

配，小组认为须收回此户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上更有

住屋需要的合资格人士及家庭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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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8  

 

个案种类  ：屋邨管理扣分制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上诉人于 2024 年 4 月因在公屋单位内高空掷下通渠水被香港警

方拘捕。按「屋邨管理扣分制」的规定，因上诉人高空抛掷可造成严重

危险或人身伤害的物件 (不论有否伤亡 )，房委会引用《房屋条例》第

19(1)(b)条即时终止此户租约，并于 2024 年 7 月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

书。  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并非有意违反规定，故希望能给予他一次机会，让

他的妻子有地方居住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 

(一 )  根据房屋署的资料，上诉人高空掷下可造成严重危险或人

身伤害的物件，并因此造成途人严重受伤，触犯「屋邨管

理扣分制」的违规事项。因此房委会有充分理据根据「屋

邨管理扣分制」的规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 

(二 )  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资料及所作陈述，上诉人称他并非有

意触犯违规事项，他亦因为此被判入狱并在事后感到后悔，

希望小组可给予他一个机会，好让其妻子有地方居住。  

 

(三 )  经考虑后，小组一致不接纳上诉人触犯「屋邨管理扣分制」

违规事项的情况。小组认为除了考虑上诉人的情况外，亦

应同时考虑上诉人对邻居及于屋邨出入市民所造成的影

响、有关的安全隐忧、现时的房屋政策，以及小组的裁决

向公众，特别是公屋居民传达的信息。倘若小组在此个案

裁断行使酌情权，则对其他严格遵守「屋邨管理扣分制」

规定的公屋住户不公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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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小组亦考虑到倘若上诉人及其妻子因房屋署收回公屋单

位而导致无家可归，房屋署可安排他们入住临时收容中心。 
 

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足

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，为了保障公共屋邨的环境卫生

及住户安全，以让公屋住户享有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，以

及维护「屋邨管理扣分制」的妥善执行，小组认为须收回

此户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上合资格的人士及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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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9  

 

个案种类  ：藏有危险药物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上诉人因在公屋单位内管有危险药物，于 2024 年 5 月被法院

裁定罪名成立并判处缓刑。由于上诉人使用公屋单位作违法用途，

违反租约条款第 I I (11)条的规定，房委会于 2024 年 9 月向上诉人发

出迁出通知书。  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已戒除毒瘾、洗心革面。他保证不会再违反房屋

条例，希望可获酌情处理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 

(一 )  上诉人因在公屋单位管有危险药物而被法院裁定罪名成

立。上诉人违反租约条款第 II(11)条的规定，利用公屋单位

作违法用途，因此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有理

据的。  
 

(二 )  上诉人称因结识损友而染上不良行为，他现已戒除毒瘾，

并有稳定的工作和计划在明年结婚，希望可以酌情给予他

一次机会。小组认为上诉人于公屋单位管有危险药物已被

法院裁定罪成，上诉人确实违反了相关租约条款的规定。 
 

(三 )  小组认为在考虑应否就上诉人的情况裁断行使酌情权时，

应同时考虑小组的裁决向公众，特别是公屋居民传达的信

息。倘若小组在此个案裁断行使酌情权，或会开下先例，

令房屋署日后难以执行政策，这亦对遵守租约条款的公屋

住户及正轮候公屋单位的申请者不公平。  
 

(四 )  小组亦考虑到倘若上诉人因房屋署收回公屋单位而导致

无家可归，房屋署可安排他入住临时收容中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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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足

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为了维护公屋资源公平合理分

配，小组认为须收回此户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上更有

住屋需要的合资格人士及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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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10 

 

个案种类  ：藏有未完税香烟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上诉人于 2023 年 11 月被香港海关发现身上携带 400 支未完税

香烟，以及在其公屋单位搜获 160 支未完税香烟，触犯《应课税品

条例》而被起诉，上诉人被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并判处罚款。由于上

诉人使用公屋单位作违法用途，违反租约条款第 I I (11)条的规定，房

委会于 2024 年 2 月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认为他并非在现居单位内被拘捕，并称自己已失去工作

能力，若迁出单位将无法在社会生存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 

(一 )  上诉人因在公屋单位管有应课税品条例适用的货品 (未完

税香烟 )而被法院裁定罪名成立。上诉人违反租约条款第

II(11)条的规定，利用公屋单位作违法用途，因此房委会向

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有理据的。  
 

(二 )  上诉人称置于家中的未完税香烟是经由朋友送赠，他并不

知悉朋友所赠的香烟未有完税，上诉人因被拘捕时未有随

身携带香港身份证，在执法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其公屋单位，

继而被发现家中有未完税香烟，并非存心犯法。小组认为

上诉人就于公屋单位管有未完税香烟已被法院裁定罪成，

上诉人亦确实违反了相关租约条款的规定。  
 

(三 )  小组认为在考虑应否就上诉人的情况裁断行使酌情权时，

应同时考虑小组的裁决向公众，特别是公屋居民传达的信

息。倘若小组在此个案裁断行使酌情权，或会开下先例，

令房屋署日后难以执行其政策，这亦对遵守租约条款的公

屋住户及正轮候公屋单位的申请者不公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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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小组亦考虑到倘若上诉人因房屋署收回公屋单位而导致

无家可归，房屋署可安排他入住临时收容中心。  
 

(五 )  综合上述第 (一 )至 (四 )点，小组一致议决此个案情况不足

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为了维护公屋资源公平合理分

配，小组认为须收回此户公屋单位，再编配给社会上更有

住屋需要的合资格人士及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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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11 

 

个案种类  ：赌博  

裁决   ：确认迁出通知书  
 

 

个案背景  
 

上诉人于 2024 年 3 月被香港警方发现在其公屋单位内营办赌

场及赌博。因违反《赌博条例》第 5(a )及 6 条，在 2024 年 4 月被法

院裁定罪名成立，并判处缓刑及罚款。由于上诉人使用公屋单位作

违法用途，违反租约条款第 I I (11)条的规定，房委会于 2024 年 6 月

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。  
 

 

上诉理由  
 

上诉人表示他过往一直没有违反租约条款的规定，是次为大意

之举，希望能给予他一次机会，他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悔意，以后保

证不会再犯。此外，上诉人表示他患有长期疾病，需在现居单位附

近就医。  
 

 

上诉审裁小组的决定  
 

上诉审裁小组一致决定确认房委会发出的迁出通知书，裁决理由

如下：  
 

(一 )  上诉人因在公屋单位内营办赌场及赌博而被法院裁定罪

名成立。上诉人违反租约条款第 II(11)条的规定，利用公屋

单位作违法用途，因此房委会向上诉人发出迁出通知书是

有理据的。  

 

(二 )  小组认为公屋住户在公屋单位内营办赌场是严重的罪行

和违规行为，住户滥用宝贵的公屋资源应承担责任。  
 

(三 )  小组在考虑上诉人一家的家庭背景、健康及经济状况后，

认为此个案情况不足以令小组裁断行使酌情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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